
 

  行政院農業委員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

推廣訓練中心週邊停車場瀝青路面刨除鋪設規格表 

一、規格明細：詳工程標單及圖說。 

二、施工說明：本案為停車場整修工程，說明如下: 

   （一）路面刨除 5cm(含運棄)、黏層及再生瀝青混凝土舖設 5cm， 面積約 1,925

平方公尺。 

    (二) 長木椅拆除運棄。 

    (三) 週邊修繕及雜物清理。 

    (四) 機車、小型車、婦幼停車格劃設。 

    (五) 施工材料訂貨前應完成送審之相關規定，未經送審許可，不得進場施作。 

三、廠商資格：經營土木包工業或丙等(含以上)綜合營造業。  

四、完工期限：應於決標日起 3 日內開工，並於開工之日起 20 日內竣工。 

五、施工地點：花蓮縣吉安鄉吉安村吉安路二段 150-1 號週邊停車場 

六：遲延履約：逾期違約金，以日為單位，按逾期日數，每日依契約價金總額 1�計

算逾期違約金。 

七、保固期限：驗收結果符合契約規定之日起 1 年。 

八、交貨時應檢附之證明文件：保固書。 

九、空氣污染防制費之繳交等相關事宜，由得標廠商負責代辦，相關費用由機關負

擔。 

十、付款方式：驗收通過後一次付清貨款。 

十一、對本規格如有疑義，請洽張鈺琳小姐瞭解，電話 03-8521108轉 2500。 


